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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86/2020 號 (3.11.2020) 
 
 

黃大仙區議會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  
社區營造工作小組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次會議  
進展報告  

 
 
黃大仙區內的地區墟市項目  
(黃大仙區議會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社區營造工作小組文件       
第 2/2020 號 ) 
 
 組員關注黃大仙區內舉行墟市項目的場地供應問題。出席的非

政府機構指曾多次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接洽有關場地申請

事宜，惟康文署回應指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暫未能開放非
指定用途的場地申請，故活動的籌備工作受影響。  
 
2.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歡迎機構於取得場地主管的許可

後，遞交申請到黃大仙區環境衞生辦事處作初步審視。房屋署及康文

署表示收到申請後將就項目的可行性提供建議，實際批核則視乎疫情

發展。  
 
3.   組員認為各政府部門於疫情下亦應接受機構遞交申請進行預
先審視，並按最新防疫規定及指引批核，以讓機構及早開展籌備工作。 
 
 
黃大仙區議會社區營造工作小組討論墟市申辦流程及各部門如何配合

的問題  
(黃大仙區議會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轄下社區營造工作小組文件      
第 3/2020 號 ) 
 
4.   組員及非政府機構查詢向房屋署申請於公共屋邨範圍舉辦墟

市項目的流程，以及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邨諮會）於審批程序上的

角色。  
 
5.   房屋署表示機構須得到相關部門發出的牌照、邨諮會、區議

會、屋邨範圍有關業主，以及房屋委員會等持分者的同意或支持。如

有需要，亦須得到地政總署的批准。邨諮會就擬於屋邨範圍舉辦的活

動的可行性提供意見，署方亦會尊重邨諮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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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組員認為邨諮會只屬諮詢角色，房屋署應負責統籌處理場地申

請，包括尋求區議會支持。此外，組員亦要求房屋署於收到有關申請

後，邀請申請機構到邨諮會介紹活動，並請房屋署向工作小組提交署

方處理墟市項目申請的指引。  
 
7.   食環署指視乎個別墟市項目的具體計劃書，申請機構須申領相

關牌照，如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等。  
 
8.   康文署表示署方是根據「辦理租用康樂場地作非指定用途申

請的指引」處理墟市項目的申請，並可於會議後補充相關資料。  
 
9.   秘書處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去信房屋署，反映組員的

意見。康文署提交的補充資料載於附件，秘書處已於同日傳閱予組員

備悉。  
 
 
動議：支持「民間墟市申請指南」作為黃大仙墟市活動指南之一，     
促請政府部門配合，開放轄下場地供舉辦恆常及節慶性地區墟市。  
 
10.   工作小組通過以下動議：「支持『民間墟市申請指南』作為

黃大仙墟市活動指南之一，促請政府部門配合，開放轄下場地供舉

辦恆常及節慶性地區墟市」。  
 
11.   秘書處會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去信房屋署及康文署
轉達組員的動議及意見。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5/5/53 Pt.58 
二零二零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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